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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二十题：检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  

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１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一月十一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冯检基议员的提问和财

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问题： 
 
  关于推行已近十年的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金）计划，政府可否告知本

会： 
 
（一）当局会否就强积金制度进行全面检讨及优化；若会，检讨涵盖的范

围为何，会否包括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的功能和运作等、下调受托人

管理费、供款上限及入息下限、制度无法保障低收入及无业人士，以及市

民对其强积金户口的管理等范畴；每个检讨范畴的大致内容和方向，以及

全面检讨的时间表；若不进行全面检讨，原因为何；及 
 
（二）鉴于有报道指当局会就有条件让市民提前取回强积金及分期提取部

分供款的可行性等事宜进行检讨，有关的详情为何？ 
 
答复： 
 
主席： 
 
  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金）制度成立的目的，旨在透过雇主和雇员共同

供款（注１），协助香港的就业人士累积退休储蓄，以加强他们未来的退

休保障。自强积金制度于二○○○年十二月成立以来，政府和强制性公积

金计划管理局（积金局）因应实际运作经验和最新市场发展情况，持续检

讨和优化现行制度下不同范畴的安排，并先后经立法会通过七条条例草

案，修订强积金法例，以完善运作及更有效地落实加强就业人士退休保障

的目标。 
 
  近年进行的主要检讨工作包括－－ 
 
（１）建基于积金局的建议，政府分别于二○○七年及二○○八年提出条

例草案修订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（条例）。有关修订涵盖多项提升

运作效益和加强保障计划成员利益的措施，例如－－ 
 
 



（ｉ）取消房屋津贴和房屋利益无须计算在「有关入息」内的豁免安排，

目的是杜绝一些无良雇主，蓄意将雇员的部分薪金转为他们所声称的房屋

津贴或利益，以减低他们所须缴付的强制性供款； 
 
（ｉｉ）取消结算期以加快追讨拖欠供款； 
 
（ｉｉｉ）赋权积金局披露更多关于强积金基金的资料，以提高基金收费

的透明度；以及 
 
（ｉｖ）增加罚则，包括－－ 
 
（甲）提高雇主拖欠供款的最高刑罚，由首次定罪罚款１００，０００元

及监禁６个月，提高至罚款３５０，０００元及监禁３年； 
 
（乙）对于已扣除工资但没有支付强制性供款的雇主，进一步提高最高刑

罚至罚款４５０，０００元及监禁４年；以及 
 
（丙）赋权法院发出命令，指令雇主就没有为雇员登记参加计划及／或没

有支付强制性供款和供款附加费作出纠正。 
 
（２）对于建议容许雇员在现职受雇期间，有权选择将他已作出的雇员强

制性供款所产生的累算权益，一笔过转移至他自选的强积金计划内，有关

的条例草案已于今年七月获立法会通过。建议旨在加强雇员管控其强积金

投资，以及促进更大的市场竞争，对强积金费用及收费维持在合理水平会

有正面作用。积金局现正联同业界展开一连串的筹备工作，争取在二○一

一年初落实该建议。 
 
（３）积金局致力提高强积金收费资料的透明度，该局分别于二○○七年

七月及二○○八年十月分两阶段推出以互联网为接口的强积金收费比较

平台，提供不同种类基金的最高、最低及平均开支比率，以及个别强积金

基金的收费详情。积金局会继续留意市场发展，考虑是否有需要进一步加

强这方面的工作。 
 
（４）为了鼓励市民管理其强积金户口，《２００９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

（修订）条例》（注２）已订定条文，容许积金局以书面通知计划成员他

们在不同受托人设立的个人账户的数目，以提醒他们考虑整合多个账户。

积金局计划在修订条例落实一段时间后，检视计划成员拥有多个账户的情

况，并研究合适方法提示有关计划成员整合其账户。 
 
 



  展望将来，积金局会检讨向计划成员披露资料的内容和渠道是否足

够。积金局亦会检讨现时条例所订明除了在指明的情况外（包括于６０岁

提早退休、身故、永久性地离开香港、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以及累算权益不

超逾５，０００元的小额结余账户），计划成员不可于６５岁前提取累算

权益的安排，与及是否应容许已到达６５岁退休年龄的计划成员，分阶段

提取其强积金累算权益。积金局期望于二○一○年完成有关的内部研究，

以决定下一步行动。 
 
  此外，积金局计划于二○一○年，按照条例的规定检讨最低及最高有

关入息水平，并会就检讨结果咨询立法会。 
 
注１：如雇员的每月入息低于５，０００元（即最低有关入息水平），则

法例只要求雇主作出供款。 
 
注２：即上文第（２）项所述的修订条例，预计于二○一一年初实施。  

完  


